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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酬

Victor Ramalho ＊

一、勞工法例的起因

工業革命把那些僅靠出賣勞動力爲生的人團結在一起。工人意識到只要組織
起來，拒絕報酬低於生活所需最低標準的工作，才能在一個由資方控制的勞動市
塲中保護自己。正是這些工人，在十九世紀末葉導致了勞工法例的誕生。確定每
日工時、基本休息時間以及報酬訂定與支付的形式，便是此一進程的其中一些標
誌。從此，勞工法成爲一門新的法律，並超越於不同的體制和制度，意圖確定全
球適用的普遍性法則。其明証便是一九一九年成立國際勞工組織這件擧足輕重的
大事，該組織包括了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工人和僱主的代表 。

從現代法律觀點來看，報酬——即本文的主題——這一槪念是突出個人勞工
合約特性的一個基本元素，在經濟生活中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也就不足爲怪了 。
正是通過這個槪念，來評定人民生活的水平，總結社會不平等的程度並透過分析
訂定報酬的方式，可以判斷出現有政制的類形 。

二、“報酬”槪念在經濟上的意義

嚴格地說，報酬的法律槪念與經濟上的意義並不相同。在此要強調的是經濟
上的意義，可以說，報酬是僱主從金錢或實物上滿足工人的一切東西，作爲工人

勞動的結果。

＊ 葡萄牙總統勞工事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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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意義上，報酬對僱主來說總是生產的一種成本，而對工人一般而言，
則是其生存之唯一或主要資源。提高報酬，對前者意味着邊際利潤的減少，而對
後者則是生活水平的改善。這種利益冲突，決定於報酬與購買力的緊密相關。由
於購買力是由某一數額的金錢可購得的基本物品的數量來測量，明顯地，這些基
本物品的價格指數的升降，是訂定報酬的決定因素。在制定各個專業級別都要遵
守的最低報酬的談判過程中，社會協調各方面盡量根據某一特定人口爲基准制訂
出用來參考的物價指數，並用基本物品價格的算術平均值而評估之 。

因爲物價不穩定，任何社會都必須考慮報酬與消費價格指數的關係。起初，
政府並不干預對報酬的訂定程序，後來，採取了實用的措施在批出公共合約時規
定報酬，最後，向僱主強加最低工資的規定，所有爲其服務的工人的報酬均不得
低於此一規限 。

一般來說，此最低金額根據最近十二個月的價格變化而每年得到檢討 。

爲此，國際勞工組織一向十分重視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制定了一
個條約，即第二十六號公約，爲那些沒有集體談判制度的國家制定最低報酬時規
定了可採納的方法 。

三、報酬的不同法律槪念

我們已說過，報酬的經濟槪念與法律上的並不完全相同。報酬在勞工法、社
會福利法和稅法上也受到不同的理解。有一些給予工人的金錢，勞工法可以視之
爲報酬，但社會福利法却不這樣看，或者只從超過某一數額起才算作報酬。而其
他非視作報酬部份的款項，有可能甚至實在地被視作報酬般徵稅。第一種情况如
伙食津貼，不論經常或定期發放；第二種情况則是某些獎金，儘管是偶然性的。
在社會福利或稅收方面，報酬的類型和方式影響，很大程度上受到現行社會和財
政政策的限制。我們要探討的是勞工法中的報酬的槪念，報酬是必須付予工人的
且不能由僱主單方減少 。

四、勞工法例中報酬的槪念

（1 ） 合法標準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49408號法令第1 條和葡萄牙民法典第1 1 52條
對個人勞工合約的定義爲“通過它，一個人接受報酬，逼使在另一個人的管轄和
領導下，向這個人提供體力或腦力勞動的合約。”

另一方面，葡國憲法（第1 3條）沿引羅馬條約第1 1 7條維護待遇平等的原則
，同時還規定報酬應根據同工同酬的原則，依工作的性質、數量和質量而調整。
休息和報酬條件是由國家負責並且要顧及工人的需要、生活費用的增加、生產力
的發展水平、經濟及財政的穩定等因素，有義務制定並調整最低工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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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可看出，報酬是個人勞工合約的一個重要元素，原則上不能減少。一九
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49408號法令第21條1款c）項以及在澳門地區四月三日
第24／89／M 號法令第9條第1 款d）項均有此規定。

這個適用於私法勞工合約關係或與這些關係相連的槪念，在第49408號法令
中第82條有定義。爲方便起見，我們將此法令簡稱爲勞工合約法。直接或間接，合
法及定期地，以金錢或實物支付的東西皆視爲報酬 。

從這一定義可以看出，個人合約的前提就是報酬，合約的其中一方向他在經
濟上依賴的另一方提供某種專業工作，另一方則有權利用此一工作，但在任何情
况下都有責任向工人提供金錢或金錢和實物的報酬，且當報酬爲正常定期的時候
，不得單方面減少。理解是這樣的，但由於工人從經濟上依賴僱主，使他處於一個
事實上不平等的位置，因此，法律應平衡不平等的情况 。

（2）基本薪金或工資和其他報酬

報酬包括直接以金錢或金錢和實物支付的正常和定期性的基本薪金和所有其
他支付，但對非金錢的支付有一個限額。

非金錢支付或實物支付不得超過總數的一半，且應用於滿足工人自己或家庭
的需要。

此一限制載於勞工合約法第91 條，澳門四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25條
3款也有同樣的規定。該法令制定可用於滿足工人的非金錢支付的限額時，將工
資看成基本薪金而非報酬的同義詞，而報酬則有更廣泛的意義。然而，從其他條
文使用報酬此詞的情况看來，與葡國勞工合約法相去不遠，尤其在第9條1 款d
項。因而可以得出結論：實物支付金額不得超過總値的一半。

報酬尙可以是固定的，非固定的或混合的。

當以時間單位爲基准且通常以每小時或每月的金額來表示時，報酬是固定的
，同樣也可以是按日或星期來規定。趨勢是走向每月支付的固定報酬模式，因爲
模式更有利於就業穩定和勞工關係的安定，非固定報酬不是以時間單位和工人在
此時間進行具有一定質量的若干數量的工作的前提爲基礎，而是基於可望得到的
結果。這個模式的典型例子便是計件、包工或參與利潤（分紅）。

固定和非固定報酬可以互相融合，此時，稱作混合模式。按月支付方式的普
及，促使了對混合模式的採用，今天在整個歐洲，在維護固定報酬的同時，發展
了輔助機制對固定報酬進行補足，把生產的物品和提供的服務的結果直接與獎金
掛勾，用獎金來刺激生產力的發展。

基本薪金或工資是報酬的最重要部份，但並不到此爲止。當工資是固定的時
候，僱主儘管可以不利用向工人要求的工作，但必須支付工資給工人。工資還是
決定每小時工值的因素，因而是估算報酬的重要元素。時值的計算方法是基本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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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乘以十二，然後再除以每周工作時數及五十二周所得的數値。基本薪金的某些
補充和糾正性支付是根據時值計算出來的，特別是附加或超時工作，假日或休息
日工作，夜間工作和輪班工作等等，在時值基礎上享有百分點的增加。

基本薪金的糾正部分如今日趨重要，只有工人要求才加入基本薪金裏，以便
計算報酬。每當我們使用報酬這個槪念時，只要它源於僱主承擔的責任並具有正
常和定期性質，報酬便不能減少。原則上，由於其偶然性，超時補薪是沒有報酬
的性質的，同樣，出差的津貼或僱主發給工人的特別獎金以作爲對工人良好服務
的補償或獎勵，也是沒有報酬的性質（參閱《勞工合約法》第86、87和88條）。

原則上，我們認爲在彼此同意之下，沒什麼能夠阻止超時工作因任何規定而
變爲經常性或定期性的而僱主發給工人的獎金也都一樣。正因爲此，適用於澳門
地區的第24／89／M 號法令第26條3款規定，採用混合報酬模式，進行經常或定
期性超時工作的工人，在假期應獲得增加非固定部份的平均額，其中也包括超時
工作的酬勞。

（ 3）按月支付工資模式的普及

隨着經濟增長，市民的個人需要增加，逐漸形成壓力促使採用按月支付工資
的模式。由於這些壓力的自然發展導致出消費者的新需要和習慣，一如僱主和工
人之間利益的衝突，令到要求額外補薪的壓力得以緩解或合法。有一些支付是這
類新型需要的結果，例如給予年假以及假期津貼等；另一些支付則爲了刺激生產
效益，例如佣金，獎金或其他形式的津貼。

在工業化且遵守市塲規律的社會採用按月支付報酬的方式並未加重生產成本
，相反，日趨普及，今天，誰也不會懷疑它是工人的一個保障。對日益增長的競
爭的擔憂，逼使這些社會更加重視與生產效率直接相關的勞動力培訓及專業化而
不再着重於壓抑工資 。

五、履行報酬的方式、地點和時間

在葡萄牙，曾長時期探討過利用支票或銀行轉賬履行支付報酬的可接受性，
因爲勞工合約法第91條第4款最初規定，只有獲得工人同意才可以這樣做，而澳
門的第24／89／M 號法令第29條第四款亦有同樣的規定。如今，經三月十八日葡
萄牙第67／85號法令修訂的新條款，允許僱主用銀行支票、滙票或活期存款支付
工人而無須獲得工人的贊同，此一措施的採用，乃考慮到在一天內流動巨額現金
的風險，尤以大公司爲甚。這措施得到廣泛的明証是合理及現實的。

支付報酬之時，僱主必須給工人發出有關之單據，並在內列明相應報酬的工
作時間，額外工作如周末或假日工作應得之金額，扣除的金額和實收的金額。

至於支付報酬的地點，原則上應在工作地點（勞工合約法第92條第1款及澳
門四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29條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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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情况並不妨碍在僱主和工人之間達成明確協議下或在內部條例的規定下
，約定另一地點來支付報酬。在這個情形下並依前述之規定，前去領取報酬所花
費的時間算作工作時間。最後，支付報酬的時間是指工人在提供專業活動之後所

要求支付的時間。

除非報酬是非固定的並有一個計算時間（勞工合約法第93條第1款和澳門四
月三日第24／89／M 號法令第28條第1 款），否則，一般來說，報酬按特定且相
同的時期支付（上述法令第93條3款及第28條4款）。

六、全國最低工資

正如前述，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第60條第2款a）項要求政府制定全國最低工資
。顯而易見，規定最低工資並不妨碍集體勞工談判時，雙方達成高於此一工資的
最低報酬，再者那是普遍的情况。這些經由協議達成的報酬乃參照集體勞工之法
例內不同行業的各類專業級別 。

這樣，全國最低工資成爲保障工人報酬的一條法律，可獨立於現行集體勞工
法例而實施 。

最低工資的訂定也考慮到工人的年齡。目前，按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1 1／87
號法令。末滿十八歲的工人的最低工資較低。另一方面，還考慮到小型企業。凡
不足二十個工人的企業視爲小型企業（十二月三十日第494／88號法令對此有限
定，經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1 1 ／87 號法令修訂的二月九日第69－A／87 號法令第
6條亦有提及）。

決定最低工資金額時，法律依不同的行業制定了多個金額。全國最低工資對
商業、工業和服務行業都是一樣的，農業和家庭傭人的最低工資則較低。

自從一九八三年起，葡國每年都進行檢討最低工資，此一行動，源於集體勞
工規定文件中工資表十二個月的有效期限和工資與物價指數之間的聯系 。

一直採用的方法是由一個由各部負責經濟事務的代表組成的跨部小組進行事
先研究，然後再聽取專門機構——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內各界代表的意見。

考慮到施行的平均工資以及消費指數增長的預計，農業最低工資逐漸接近商
業和服務行業的最低工資。

七、同工同酬的原則

重要的國際公約都明文規定，無論性別、種族、國籍、出生地和政治或宗敎
信仰，人人享有同等的對待，沒有工資歧視，同時，雖然沒有從文字上但在精神
上規定同工同酬的原則（參閱《國際勞工組織憲章》、《世界人權宣言》、一九
七六年十月七日在紐約簽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條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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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第60條第1 款a）項規定沒有歧視的同時，強調工作的報酬
應依同工同酬的原則，根據工作的數量，性質和質量而定，以確保應得的生存條
件 。

此一憲法條文儘管並非廣爲人知，但對制定工資政策頗具意義，其內容即是
制訂全國最低工資，而實際上，同工同酬的規則也並不因此而無法監督。顯然，
同工同酬的原則並不意味也不能意味勞動者依職業級別所得報酬的平均主義，這
樣會否定了企業管理本身並瀆犯了那一原則，從而否定了更有能力的那些人的價
値 。

事實上，集體勞工僱佣的自由衍生於結社自由，在這裏，有必要提一提工會
結社。在這一問題上，葡國憲法以及由此而來的普通法例（四月三十日第21 5－
B／75號法令）保障工會獨立於政府，政黨和宗敎團體，從而禁止對工會組織及領
導層的任何干預，工會代表和領袖也因此享有受保護的特別權利，以便從事工會
活 動 。

由於葡國法例中並無強制應用於同一企業的工會代表性的標准，自動地，與
某個或某些工會達成的集體勞工規定文件中的最低報酬，若果尙存在沒有達成協
議和其他機構，那麼，還代表着同一職級的勞動者便產生出應用不同的最低強制
性報酬的合法性問題。對那些由工會代表達成協議的工人，採用此協議裏規定的
報酬，而對其他工人，即便屬於同一職級，也不存在這種情况。在集體僱佣自由
的層次上，不存在任何反對的理由 。

然而，具體考慮到那些保障工會活動獨立和自由、禁止干涉這些社團的運作
的憲法條文，值得探討一下在那些情形下，由於沒有工會代表性的准則，僱佣機
構與或不與某些工會簽訂集體勞工文件，是否影響同工同酬原則的實施，其程度
又如何 。

由此引起的衝突如何解決，要視每一個具體事例並看整個談判過程的開展情
况才能決定 。

八、不支付報所引致的負債期限法規

不支付報酬所引致的負債期限法規制度是一項普遍的制度，換言之，法律規
定，無論是工人還是僱主，都可以按勞工合約訴求權利或由於另一方違反或終止
合約時可要求應得權利。

《勞工合約法》第38條有詳細規定 。

根據該條的規定負債期限在勞工合約結束一年之後起終止，與負債的時間長
短無關。然而，負債額的証明視乎負債的時間長短。由於假期補償不當的償罰措
施或超時工作而引致的負債，若過了五年時間，便只有適當文件才能証明，也就
是說，証明必須是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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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數據方面的若干分析

勞工法例產生的論據爲一般性普通原因，儘管存在深受國際勞工組織的行動
的影響的普遍性適用的原則，每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現實，總是反映到其所採用的
報酬政策上。至於葡萄牙，由於最近加入了歐洲共同體，共同體成員國之間勞動
力和貨物自由流動以及實行單一市塲，爲了加強競爭力逐步注重勞動因素在國民
產值中的作用，在共市的幫助下，職業培訓及專業化工作進展良好 。

每個國家的現實，是在每一時刻的狀况，因此，我們有理由在結束之前提幾
個數字。在這些分析中，特別突出的是中，小型企業在葡國佔主導地位。現有企
業中，僱用二十人或以下的企業佔百分之八十五。此一事實，足以說明在制訂全
國最低工資和簡化制裁程序上不可忽視這些企業。一九八八年，這些企業平均僱
員僅十七人，總體平均工資爲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三士姑度，遠高於全國最低工資
，這是集體僱佣普及化的結果，而集體僱佣傳統上最低工資要高於全國最低工資
。見習生或學徒與私營企業高級職員的平均工資差距爲一比六，這一情况，爲公
共行政部門在推行新的報酬制度時所注意。報酬最高的部門爲銀行，保險和不動
產買賣，接着爲運輸、貨倉和通訊行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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